关于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带动作用，加快落实《北京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工作方案》相关部署，率先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路径，推动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区住建委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（通住建委发〔2025〕5号）和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（通住建委发〔2025〕6号）进行了修订与合并，形成《关于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产业细则》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政策扶持、资金奖励等手段，引导建筑企业积极转型升级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、拓展市场、优化产业结构，实现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（一）删减条款情况
一是删除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中第四条“鼓励企业纵深发展”。
二是废止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相关条款。 
（二）新增条款情况
一是新增“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发展智能建造。对获得智能建造领军企业、智能建造产业基地、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等称号的企业，给予国家级称号最高200万元、市级称号最高100万元支持。”
二是新增“第十二条 加强项目智能化示范引领。对获评智能建造试点工程项目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应用示范工程、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项目等称号的示范项目，按项目给予施工总承包单位国家级称号最高50万元、市级称号最高30万元支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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